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鞍钢招标有限公司对攀钢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的 2021 年 95 中档镁砂公开招标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投标人）参与投标

2、招标范围

项目名称: 2021 年 95 中档镁砂公开招标。

交货时间：20210606 至 20211231。

货物主要技术规格与参数详见《项目需求清单》、补充说明及附件。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资质要求如下：

1.企业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2.生产型企业：仅允许生产型企业投标，注册资金大于等于 200 万元；

    3.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印鉴(鲜章)；

    4.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都不得在同一标

的物招标中同时投标。 属于非法人分支机构的，须附其法人单位的有关资料；

    5.需提供标的物相同的业绩证明（三年内的合同、销售发票的复印件各一份）；

    6.未在委托方供应过标的物的，还需提供委托方出具的可以使用的样品检验报告或一年内市级及以上权

威检测机构的检验报告（主要指标符合委托方的质量标准）。

    7.进入攀钢灰名单的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代理人）开办（含独资、控股、参股）的企业不得参与投标 。

    以上资料作为附件需全部打包上传招标平台。 

以上资质材料均要求文件完整、字迹清晰，资格审查委员会保留查看资质材料原件的权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请于 2021-05-26 11:00 至 2021-05-31 10:00 登录鞍钢集团电子招标采购交易平台

http://bid.ansteelscm.com 购买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800 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提交

5.1 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1-05-31 10:00，在鞍钢集团电子招标采购交易平台



http://bid.ansteelscm.com 本项目指定位置上传提交。

5.2 逾期提交的或者未提交至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投标人应确保提交资料真实有效，若提供虚假资料一经查实，将被列入鞍钢集团电子招投标交易

平台黑名单或取消原合格供货资格等处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鞍钢集团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攀钢冶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机构:鞍钢招标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地    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枣子坪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 266号

邮    编: 617023 邮    编: 610031

联 系 人: 张小艳 联 系 人: 李永驰

电    话: 0812-3396293 电    话: 0812-3381892

网    址: http://bid.ansteelscm.com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成都金牛支行

账    号: 22810101040035939

鞍钢招标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附件 1

重要说明及附件

一、 重要说明

技术及商务要求：详见附件

投标说明：1、本次招标设有最高限价，如报价低于最高限价，最低价成交。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

递交的评标报告，最终审定成交人。投标报价在限价范围内，价格相同时，以投标报价时间先后顺序排名。

    2、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或合同执行期间有以下行为的：放弃中标的、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履约保证金

的、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所供物资质量经检验不合格或对招标人产品质量造成影响的，招标

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以此类推，如所有中标候选人均出现前款所列的情形，为招

标失败，招标人依相关规定重新确定采购方式。

    3、投标报价不足三家的，转为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不再另行制定采购方案。转为单一来源的，

请鞍钢招标有限公司提供系统支持，给予开标，借用鞍钢集团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由冶材公司自行组

织评议成交结果。流标后转为单一来源采购，不再另行制定采购方案。

    4、新进供应商中标后，按委托方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送一定数量的样品到委托方进行检验或进行功能

性验收，如合格则签订合同并缴纳招标含税总金额的 5%作为质量履约保证金；如不合格则按本要求中的

第 2 条执行。逾期不送样品的，视为放弃中标。

    5、投标人在通知中标后 ，按委托方的《保证金管理办法》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交纳合同履约保证金（按

中标合同含税总金额的 5%缴纳），双方签订合同。逾期不交视为落标，由第二报低价者中标。合同执行

完后合同履约保证金可退还。

    6、因生产或其他原因，从中标通知书发布之日起，买方有权通知卖方提前送货或送样。

二、 采购附件

95 中档镁砂理化指标、质量验收标准及合同主要条款.pdf;



附件 2

项目需求清单

详见标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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